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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就业不仅是妇女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发展机会以及参与社会建设的主要途径，而且是反映各国社会

发展状况和国家人权实现状况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性别歧视，同时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女

性就业平等权的法律法规。但是就整个就业环境来看，各种违反法律女性劳动权益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

女性在就业准入、职业待遇、产假生理假、福利津贴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受歧视现象。我国女性就业平

等权保护面临着法律法规不完善、既有法律没有充分执行、救济途径不完善等问题，应当立法明确禁止

就业歧视，改革我国既存女性就业权益特别保护的规定，加强法律宣传、以法治理念引领社会性别文化

的重构，以此对我国女性就业平等权法律保护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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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male employment is not only the main way for women to obtain material means of life, devel-
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re-
flecting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Although China’s 
laws explicitly prohibit gender discri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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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promulgated to protect women’s equal right to employment.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whol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various violations of women’s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still oc-
cur from time to time. Women are obvious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in terms of employment access, 
professional treatment, maternity leave, physiological leave, welfare allowance and so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equal right to employment in China i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su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existing laws and imperfect relief channels. 
We should legislate to explicitly prohibit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reform the provisions on 
the special protection of women’s employ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strengthen legal publicity and 
lead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nder culture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so as 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of women’s equal right to employ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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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业乃民生之本，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迎来解放，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

确立后，党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妇女观点，创造性地解决我国女性就业问题，保障妇女权利，

我国对妇女人权的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女性就业是女性自主获得经济来源并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

保障，也是女性参与各项活动的前提。步入新发展阶段，女性日益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并在诸多领域发挥其特有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从立法层面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法律法规明确要求保护女性就业权利，但性别歧视现象依然存在，且在某些行业和地区尤为严重。从

我国的快递行业来看，不少速递公司在招聘时特别指明任职资格为男性。例如我国最高法院发布的侵犯女

性就业平等权典型案例之一邓某起诉某快递公司侵犯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一案中，原告邓某依照程序投递简

历参加面试，在商定签约意向完成入职体检后，却被公司告知确认原告为女性而取消录用资格 1。该类性别

歧视现象在我国就业市场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一些存在“性别隔离”的行业如厨师、运输员、程序员等表

现得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女性受先天生理性别差异和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糟粕文化影响，女性

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不能得到平等对待，处于不利地位，更是有不少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和规避风险，

限制女性求职。针对女性的就业性别歧视已经成为危害女性就业平等权实现的重要因素。 
域外对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起步更早，西方社会学者倾向于将就业性别歧视归结于传统文化和社会

制度这两个原因。从传统文化角度进行分析，当今社会大部分国家都是从男权社会发展而来的，人们总

是下意识认为男性的工作能力优于女性，男性职员往往能比女性职权更能做好某项工作。在这种带有偏

见的错误观点束缚下，尚未觉醒的女性群体只能被迫承认女性劣于男性，从而导致同等能力的男性对自

身期望值明显高于女性，尽管事实并非如此。长久以来，男性利用这一观点，维护他们的优势地位，在

就业环境中占据充分的话语权并在一些行业内形成垄断，有意消除一切对男性不利的因素。因此，女性

难以凭借自身力量扭转这一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从社会制度这一角度出发，西方学者对造成就业

性别歧视现象的各类因素进行分析，分别形成不同的理论[1]。以美国为例，宪法在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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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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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性别平等运动发起后，美国对女性就业平等权的保护逐步纳入宪法保护中，并

一步步完善起来。美国以宪法判例的形式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对我们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外

对女性就业平等权的保护不但在实践中取得了卓越成绩，而且在理论上也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

以美国为例的女性就业平等权研究的特点是，它没有从正面直接研究女性就业平等权，而是集中研究就

业歧视、就业性别歧视领域，同时由特定的反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机构来实施专门的反就业性别歧视法[2]。 
近年来，我国学者亦高度重视女性就业平等权利保护问题。不少学者从平等权保护入手，以就业平

等权为主体聚焦在女性的角度进行分析。马聪学者从宪法的角度，将大陆地区的法律同港澳台地区进行

比较分析[3]；郅晓莹学者研究欧盟为解决就业性别歧视所采取的对策，对我国女性的就业权等权利宪法

保护制度的构建提出新思路[4]。但总体来说，我国理论界对女性就业平权利的保护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虽

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现有的研究仍然不够完善，我国还没有业内高度认可的有关女性就业平等权保护

研究的专业著作，研究成果较为匮乏[5]，且没有分清平等就业和反就业歧视是两个有所联系但并非等同

的概念，亦未能对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建构完善的理论体系。本文拟在明确女性就业权平等权内涵的前

提下，分析影响权利实现的原因，试图建构女性就业平等权法律保护制度，以期对立法提供参考。 

2. 女性就业平等权之论证 

(一) 女性就业平等权的内涵 
就业是在劳动者具备劳动能力的条件下主动利用自身劳动来实现相应报酬的获取以满足个体发展的

需要。国际社会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条文中对“男女平等就业”和“性别歧视”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

美国法律认为男女平等就业是与性别无关的平等对待以及对女性的保护，性别歧视包括基于性别差异造

成区别或不利对待、造成差别影响和性骚扰。而中国法律文本中的男女平等就业倾向于共同的权利、与

性别无关的平等对待以及女性保护；在对性别歧视的界定中较美国相比不包括造成差别的不利影响[6]。
在我国，平等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既包括形式平等，也包括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强调“同等对待”，

要求每位公民享受机会均等和程序公正，而不关注实际结果是否公正合理。实质平等则从一事的客观实

际结果考虑是否达到了平等。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兼顾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为公民提供均等机会和公

正程序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客观结果是否公平，这就需要社会更加关注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弱势或不利

地位的人，以协调平衡达到实质平等。重形式平等而忽视实质平等或者重实质平等而轻形式平等都会造

成不利影响，前者忽视了不同个体起点不同存在个性差异，而后者过度强调实质平等则会使得女性求职

的难度加大，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利用实质平等为借口对女性求职者形成隐性歧视，限制女性自由选择。 
就业平等权是一项具体的平等权，可以根据宪法中的“男女平等”要求加以理解。所谓就业平等权，

是将平等权运用于就业权益之中，聚焦保障女性就业平等权利，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宪法上的

平等权在就业劳动领域的延伸[7]。我国宪法和劳动法均有相关条例明确表示所有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

不受性别歧视，女性享受同男性平等的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权利，在任何时候不得受任何人侵犯。从本

质上来说，女性就业平等权是平等权下的分支，是更具体更细化的平等权，是针对就业市场的歧视现象

提出的特殊保护，要求女性不仅拥有平等的就业工作权利，而且不受性别差异造成的限制。这一平等权

贯穿就业过程的始终，不仅要求就业准入、职业待遇、福利津贴平等，还要求辞职或退休也同样享有平

等的权利[8]。一方面，女性就业平等权反对一切以性别为标准而区别对待的不公平行为；另一方面，实

现平等就业权必须正视性别差异，避免盲目追求特殊保护，应当合理协调实质平等与形式平等这一对矛

盾。《劳动法》第十三条规定：就业权利不分性别，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拥有平等的参与就业权。以上

这类针对女性出台的保障标准，不仅有利于解决妇女就业的核心问题，即保障就业男女平等，也有助于

消除职场性别歧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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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女性就业平等权的正当性分析 
对于何为妇女人权中西方学者对其进行的理论探究不计其数。在笔者看来，妇女人权是女性群体较

男性群体的平等权利，即男女平等权[10]。 
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加强全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认为女性和男性同为平等的权利

主体，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权利，有利于保障女性尊严，发展女性人格，实现女性价值。人类自出生起便

享有人权，人权涵盖人类作为个体所享有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自由权等，这都是人类与生俱来

的权利[11]。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法律都强调男女平等权利，其中包括女性就业平等权，下述内容从

国际和国内与女性就业平等权相关的法律条文两个层面对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的正当性做简要分析。 
首先，从倡导女性就业平等权的国际公约来看，联合国自诞生伊始，便大力支持推动男性与女性在

道德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法律上都应当得到平等自由的权利。1966 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 3 条明确规定：“本公约所有缔约国承诺确保男女在享受本公约所载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方面享有平等权利。”；2 1966 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7 条规定：“公平的工资

和等值工作等价而没有任何歧视，特别是通过确保妇女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同工同酬”。
3上述两条联合国国际公约肯定了追求女性就业平等权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其次，我国法律也强调男女平等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以及由其派生的相

关分支法律法规中都有具体规定。例如，我国宪法第 48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

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4将上述平等权利延伸至就业领域

便是女性就业平等权，这在我国法律中也有体现。例如，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条文中，

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男女平等原则的条例规定。通过上述法律条文可知我国法律关注性别平等问题，保

障妇女人权，肯定了女性就业平等权的正当性，为追求有差别的男女平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 
实现男女平等是妇女权利得以保障的先决条件，而各领域各形式的性别歧视则是窒碍男女平等的祸

首。女性就业权得到合理保障关系到妇女人权的实现。因此，保护妇女就业平等权，在保护妇女人权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加强对女性就业平等权的法律保护有利

于实现男女平等共享社会资源、共享发展成果。在祖国日益强大兴盛的今天，男性和女性共同享有创造

社会价值，成就光彩人生的机会。由此，女性就业平等权保护的落实对妇女人权的实现起重要作用。 

3. 我国女性就业不平等的原因 

当今我国就业领域女性就业平等面临的具体问题主要包括男女职工间存在收入差距、就业准入歧视、

性骚扰、年龄歧视以及女性因生理期、因产假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等。收入差距和就业准入歧视主要表现

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允许女性从事的行业较男性更为有限，且从事某相同工作的职工中，女性职工获得

的劳动报酬低于男性，即同工不同酬。性骚扰是解决女性就业平等问题时需要高度重视的又一重点问题。

职场性骚扰事件屡见不鲜。例如 2021 年备受大众关注的“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害”事件中，一名女性员

工控诉出差时在饭局上被客户和部门上司灌酒随后实施侵害行为，该女性职工事发后在公司内部举报却

遭受敷衍对待，不由得在员工食堂派发传单以引起大众关注从而主张权益。5该类现象是女性在就业中时

常遇到却难以维权的问题，遭受侵害的女性职工维权难度大，通常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便维

 

 

2 参见 1966 年联合国大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3 条规定：“本公约所有缔约国承诺确保男女在享受本公约所载一

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享有平等权利。” 
3 参见 1966 年联合国大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7 条规定：“公平的工资和等值工作等价而没有任何歧视，特别

是通过确保妇女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同工同酬。”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8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

男子平等的权利。” 
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国强制猥亵案一审宣判。https://www.spp.gov.cn/zdgz/202206/t20220622_5605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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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成功，职工和企业间的信任关系也会受到威胁，难以继续合作[12]。此外，主张维权的女性多要承受舆

论非议以致影响身心健康。具体而言，造成女性就业面临上述困境主要存在以下原因： 
(一) 我国法律中平等保护缺乏反歧视的意涵 
所谓歧视，简单来说是指排斥或区别对待某一类人使其原有的合法权利被取消或侵犯。尽管我国《宪

法》以及由其派生的各项法律中已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对于反歧视内容的规定鲜少，主要

集中在反特权方面，我国学术界研究亦是如此。在举国上下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的理解局限在

反特权而缺少反歧视的情况下，建立起宏观全面的平等意识显然是不可能的。基于此，我国法律中平等

保护中反歧视思想的缺失对我国女性就业平等权的实现造成一定不利影响[13]。 
从具体的法律现状来看，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缺乏针对女性就业反歧视的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

女性反就业歧视这一类案件时较为保守，确定立案的难度较大，部分女性劳动者向法院提出的反歧视案

件总是不了了之。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律向来规定“谁主张谁举证”，而用人单位的大部分歧视行为

是相对隐蔽的，这对于女性职工而言凭借自身力量难以提供充分的证明，举证责任较重，因而胜诉难度

较大。总体来说，中国与反歧视相关的立法主要有《宪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劳

动法》《工会法》以及《劳动就业法》组成。但上述法律中关于反歧视的条文大多存在可执行性弱、强

调法律原则而缺失实施细则等问题。其中，以《劳动法》为例，其对就业歧视的认定范围较为片面，缺

乏对歧视行为的具体责任认定，救济程序效率低，并且缺乏反歧视的专门机构[14]。 
(二) 就业女性的特别保护措施未得到有效落实 
为了避免大量危害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因素充斥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给劳动者造成损失，我

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其中包括妇女就业特殊保护。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

和其社会角色等因素的影响，妇女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较男性更大，因此，国家政府需要对其就业

予以适当的援助。但在我国大部分企业单位中，女职工特殊保护难以实现，尤其是女性的“四期”保护

制度实现情况微乎其微。具体表现在：1) 女性在休“四期”假期间工作岗位无保障；2) 加班现象普遍，

且加班不加薪等。虽然国家规定了经期假的存在，仍有不少处于经期的女性从事着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

止的劳作。有些单位更是要求处于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在怀孕、哺乳期间完成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工作。

还有部分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无视职工应有权利保障，拒绝参保女性职工生育保险，更有甚者并以

此为由拒绝录用女性职工或事要求签订几年内不孕不育的“禁孕条款”。由此见得，虽然我国立法领域

以法规的形式对为劳动中的女职工提供了法律保护，但是目前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不尽人意。 
(三) 社会性别成为影响女性就业平等权实现的关键因素却受到忽视 
社会性别成为影响女性就业平等权实现的关键因素的主要成因为历史文化和传统观念的束缚，表现

为几千年来重男亲女的腐朽文化从人类脱离母系社会以来自古都存在，长期侵蚀着一代代女性。两性间

的不平等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社会分工形成后，性别差异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均和女性劳动

力受压榨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导致就业领域的歧视现象更为严重[15]。从中国的宗族观念上讲，父方为血

统关系，母方为血缘关系，夫妻间为姻亲关系，宗教观念认为血统优于血缘，血缘优于姻亲。也就是说，

姻亲关系在在宗族观念中处于最劣势地位。根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显示，中国长久以来强调男尊女

卑，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并理所当然地要求女性遵从三从四德，认为女性只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以及

操持家务的工具，随之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此外，传统观念中的一些糟粕思想仍未得到彻底清除，

使得女性在就业中受到歧视。例如，在封建社会下，女性社会低下，没有独立在社会上生存的权利与能

力，“三从四德”就是封建礼教的具象化，是封建女性被奴役和压迫的影射，因而女性在传统的婚姻中

常常是附属性的人格再者，女性婚姻价值观的改变也是由于社会分工模式的改变。传统的婚姻家庭中，

遵循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将女性视为生育的工具，认为女性只能在家中照顾老人、做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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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工潜移默化的剥夺了女性作为独立人格该拥有的社会角色，随着女性社会角色的淡化，

女性也逐渐地失去了在社会中的权利，那么在家庭中甚至社会中都成为了男子的附属品。因而认为女性

只能从事简单的从属性或是服务性工作，而高质量的脑力型工作成为了男性专属，从而压制女性就业的

潜能，为就业市场性别歧视提供了“合法依据”。上述历史文化和传统观念中的错误观点是中华几千年

社会发展沿袭而来的糟粕部分，因此清除这些腐朽思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重视女性因社会性别

影响而处于弱势这一事实从而摆脱社会性别束缚。 
(四) 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影响其就业能力和机会 
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对其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存在一定影响，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使得女性成为就

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实际就业过程中，女性的生理期、怀孕期、生产期和哺乳期都会对女性正常的

工作能力造成一定的暂时性负面影响。从现实情况来看，在生理期阶段，女性身体难免受到生理条件制

约，对正常生活工作造成不便，更有身体素质较弱的女性由此遭受生理疼痛，身体受到健康上的损害，

这就需要用人单位为女性提供 1~2 天的经期假。此外，处于怀孕和生育期间的女性不仅需要时刻确保自

己的身心健康，还要关注体内胎儿或者新生幼儿的健康时不时去医院产检。从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

普遍情况来看，女性职工在完成学业步入就业领域后，先后开始恋爱、结婚、怀孕、生产、育儿，需要

花费大量时间，一般而言从恋爱到生育一胎全过程需要三至五年时间，而随着“二胎”、“三胎”政策

的开放，这个过程又被进一步拉长[16]。若用人企业无视女性四期情况下生理不便，要求女性员工完成高

强度工作显示是有违背人道主义的，但若给予女性过度的特殊保护则又会损害用人单位的工作效率和经

济效益，作为自负盈亏的经济体，企业在招聘职工时难免会衡量考虑雇佣劳动力的“性价比”，从而在

录用时有所筛选。 

4. 我国女性就业平等权法律保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 立法明确禁止就业歧视 
彻底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现女性就业平等权利平等首要的是从法律层面立法明确禁止就业歧视，合

理制定保障女性就业机会平等的法律法规。针对我国当前法律现状即法律法规不完善，操作灵活性弱；

既有法律法规没有充分执行；救济途径不完善等情况，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补充完善： 
1) 明确就业歧视的法律评判标准 
当前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未对就业歧视作出明确清晰的解释和判断标准，现行的女性劳动权益保护中

虽有涉及性别歧视的禁止性规范，但大多比较笼统不足以涵盖所有性别不平等的所有方面。这就导致了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不幸遇到不平等对待时，难以界定哪些行为是否构成了就业性别歧视。我国法律中

的部分相关规定，如我国现行退休年龄规定男性长于女性五岁，有些人认为这是对妇女人权的特殊保护，

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也是一种就业性别歧视。因此，在实践中需要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为该类现象

作出界定和解释，但是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其作出确定的法律解释，这就导致了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救

济实现存在困难[17]。 
从司法保护机制来看，《就业促进法》对就业歧视行为的界定过于局限，仅仅包括用人单位在招聘

阶段实施的就业歧视行为以及在劳动合同中限制女性职工结婚生育的行为，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18]。笔

者认为，合理的就业歧视界定范围应当更加详尽并应当有详细的解释条款。例如，女性在就业中的医疗

卫生保险及财产权等也应当纳入其中予以规范。此外，还应当适当调整反就业歧视保护范围，可将年龄

作为考虑因素之一，保障年龄相对较长的女性劳动者的就业平等权利[19]。 
2) 解决就业歧视争议的程序规则 
从行政保护机制来看，我国劳动保障监察制度未能给就业歧视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尽管从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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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劳动监察具有反就业歧视的功能，但是在相关法律条例中并未得以明确。当女性因为职业歧视进行投

诉寻求帮助时，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有效救济，机构间相互推诿逃避，无法为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

此外，劳动保障监察作为一种行政执法行为，是国家运用公权利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及规章行

为的一种行政干预[20]。要实现女性就业平等，就业歧视争议的程序规则的解决不容忽视。 
3) 明确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责任 
在上文中阐述到部分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无视职工应有权利保障，拒绝参保女性职工生育保险，

侵犯女性职工的就业平等权利，即使劳动者提出法律救济也难以维权。因此，必须严格管理用人单位在

就业平等情况，有效落实法律责任。目前，我国现行法律的责任形式不明确，处罚力度较小。针对这两

种情况，我国应当立法明确法律责任的形式，除了已有的最基础的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之外，

还应当加付赔偿金、提供培训晋升的机会等。同时，必须增加处罚力度。民事赔偿责任应该具有惩罚性

质，补偿受害劳动者的损失，行政处罚责任视具体情节而定，若涉及刑事违法的，还应当给予相应的刑

事处罚，由此给予受害者及时有效的补偿。 
4) 完善救济途径 
我国《就业促进法》规定，劳动者受到就业歧视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原则

性保护，仅仅明确了劳动者享有诉讼权，却没有为此项权利提供配套的法律。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和民

事诉讼，纳入受案范围的性别歧视现象非常有限，对法律实践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其次，我国法律主

张“谁主张谁举证”，劳动者受到就业不公提出诉讼时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而劳动者作为普通个体与用

人企业相比力量微弱，维权难度大，因而处于劣势地位。再次，我国现阶段缺乏处理就业性别歧视的专

门机构，只有劳动行政部门等负责处理劳动纠纷问题的基础部门。在大部门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中，

用人单位自主权较大，法律通常规定由用人单位有关部门或上级机关自行处理纠纷事宜，这大大削弱了

保障劳动者就业平等的积极性。最后，我国尚未出台宪法诉讼制度，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受到不平等对

待时无法利用宪法的平等权利提出诉讼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由以上四点可以见得要想为劳动者提供及时

有效的法律保护，必须完善救济途径，将救济机关的工作纳入法制轨道，确保其规范运行。 
(二) 改革我国既存女性就业权益特别保护的规定 
当前我国在保护女性劳动权益和生育权利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规定以兼顾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但是

这些规定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忽视间接歧视这一漏洞使得部分隐性侵犯女性平等权益的行

为被无视或提供了合理借口；另一方面，不恰当的特殊保护在某些方面也会成为阻碍女性就业平等的绊

脚石，具体表现为国家提倡的特殊保护的实施主体主要为用人企业，而用人单位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经济体，招聘女性职工意味着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提供更多的保护，因此他

们认为招聘女性职工投入高，回报率低，在选用同等条件的求职者时更青睐于男性职工。过于原则性的

立法造成了女性职工就业准入机会的不平等。因此，改革我国既存女性就业权益特别保护的规定主要是

指我国法律在就业领域针对某些具体情节存在着矫枉过正的不足。社会进步发展，平等意识日益崛起，

女性就业特殊保护措施也应当及时给予适当修正从而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我国立法部门应当重

新审查并不断完善女性就业特殊保护措施，既要避免缺乏引导导致就业歧视的漏洞，也要预防保护过度

形成枷锁，使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携手营造出一个女性就业者可以自由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

的就业环境。 
1) “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应有具体细则和范围 
“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应有具体细则和范围，防止被有关单位滥用。如果有特殊的体能要求，应

当有具体的体能达标线，公开考核标准，择优录取，使对这些特殊专业有梦想的女性也有去努力的目标。

国家应当对招收女性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补贴与奖励，不能把所有压力转嫁到企业上，若招收更多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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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际上付出更小的人力成本那么那女性的就业形势只会更加严峻。除了“大棒”，还应有“胡萝卜”

使企业事业减少招收女性职员的“成本”。对于约谈后整改不到位，或者消极应对的单位，除了敦促其

改正之外，还应当设立惩罚措施，比如罚款、取缔相关资格等，才能做到有效监督管理。对于积极响应

且受到女员工好评的企业也应当有奖励措施，比如颁发荣誉等；对于保护侵害女性权益的行为人的有关

机关、学校、用人单位等，进行公示并处以处分，还可以考虑取消荣誉等方式进行训诫。 
2) 特殊保护应当张弛有度 
男女天生的生理构造差异必然会导致女性在从事某项工作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差异是必然的，

无法避免，因此我们应当正视性别差异的存在，并且给予女性合理的特殊赋权，以此来平衡就业立法与

特殊保护措施在促进女性就业平等权利中所起的作用。具体而言，各用人单位在给予就业女性特殊保护

的同时，也要重视就业机会的保护，尽可能规避用人性别限制。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在招

聘时不得设定仅限男性的条件，应当列出对应职位所需要求，男女平等竞争上岗。对于同一岗位但是男

女划定不同分数线等做法予以严厉打击。以及，男女同一岗位应该起码享受同等待遇及薪资水平和上升

通道。不得因为女性有生育可能而进行隐形打压(玻璃天花板)。不得因为女性的妊娠、生育和哺乳需求对

女性进行降薪、调岗、排挤、暗示自行离职等操作。 
除此之外，在女性生育方面，女性应当享受较男性更长的陪产假。育儿是夫妻双方的责任，建议将

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一至一个半月，这正是产后女性需要得到充分陪伴悉心照料的时期。然而，女

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之间的天数差异仍然较大，这一显著差异大大降低了男性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抚

养新生儿的重任自然向女性倾斜。女性因为产假饱受就业不平等对待，因而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

一个家庭的建立需要父母双方的投入，父亲对于孩子的人格培养不可或缺且极其重要。这样的陪伴应当

从出生起，让父亲能有足够的时间培养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同时分担女性在家庭中的负担。女性在已经

承担生育职责的情况下身体没有恢复好时还要投入大量精力照顾刚出生的婴儿实属困难。而父亲不是母

亲的帮手，照顾孩子本就是一个父亲的本职责任。男性应当承担起这份责任。生育和抚养的重担已经让

众多育龄女性对生育望而却步，而男女休同样长度的产假将有助于家庭和谐，有助于孩子成长。也因为

共同抚养和教育孩子，夫妻双方将有更深的羁绊，既能提高生育率，又能减少离婚率。 
(三) 加强法律宣传，以法治理念引领社会性别文化的重构 
要想社会形成和谐向善之风，必然离不开法律的约束。法律作为一个国家最具权威性和强制性的治

理工具，在规范公民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而落后腐朽的制度观念必然阻碍文明

进步。在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国人长期受到“男尊女卑”“男性在外打拼，女性相夫教子”“女

子不如男”等迂腐观念的束缚和侵蚀，旧时的法律也是支持这类观点的，并且这类社会性别歧视文化并

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正因如此，应当加强法律宣传，以法治理念引领社会性别文化的重构，具体可从

以下四个方面开展法律宣传工作：其一，贯穿落实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国策，普及性别平等教育，逐步消

除性别歧视；其二，加强反就业性别歧视、保障女性就业平等权利相关法律制度、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

不仅要敦促各用人单位合法公正招聘女性职工，还要引领女性劳动者积极勇敢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

三，适当鼓励表彰保障女性就业平等权利的用人单位，开展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等评选活动，

以此在就业市场形成积极健康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其四，培育女性就业友好的工作环境，鼓励女性发

挥自身价值，在各行各业大放异彩。当就业领域实现了完全的性别平等时，女性的合法权益自然也会得

到更充分的保障。除此之外，在实现就业性别平等时，还应当给予女性更充分的权利，这里的充分不单

指享有的权利更多，而是在整个制度体系中都要贯彻尊重女性、关爱女性的意识，以“关切”代替“保

护”，从根本上摒弃“女子本弱”的腐朽观念。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发展，我国立法也应当

与时俱进去其糟粕，摒弃历史毒瘤，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在制定倡导男女就业权利平等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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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着重强调并真切落实“实现男女性别就业平等”这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最终目标，以法治理念引领

全社会重构正确的性别文化。 

5. 结语 

女性就业平等权的实现既需要完善法律，也需要全社会意识觉醒，是一个需要各界共同奋斗才能向

前推进的课题。我国学者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为法律的完善提供了新思路。我们应当摒弃阶级和政治差异

的视野，吸收和借鉴国外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就业文化，积极研究我国女性就业平等权的法律保护

措施。 
我国相关领域如法律、政府、企事业单位都以采取相应措施以保障女性就业平等权利，但在实际实

施过程中，并未能彻底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而西方发达国家，多已明确采取反对妇女就业歧视的有

力措施。因此，笔者认为在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建立一套与之相

适应的法律体系刻不容缓。虽然解决这一问题没有捷径，但是笔者坚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前

行，我国女性就业市场必将得到改善，迎来更加光明美好、自由平等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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